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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榕泰”、“上市公司”、“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在获悉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配套资金认

购方协商拟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事项后，按照相关规定参与了方案调整的

相关讨论、论证，审慎核查了终止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原因，并依据核

查确认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核查意见如下： 

一、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相关情况 

广东榕泰于 2015 年 8月 28日公告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拟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高大鹏、肖健所持北京森华易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同时，广东榕泰拟以锁价方式向新余勤利道、新余勤为成、深圳书生、

揭阳长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9,998.52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总

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自 2015年 8月 28 日公司股票复牌以来，国内资本市场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

化，公司股价下降幅度也较大。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认购方等考虑到公司股价

与原交易方案确定的发行价格接近，同公司协商调整本次交易方案。为确保全体

股东利益，经申请批准，公司股票于 2015年 10 月 27日开始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与标的资产股东、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对象、各中介机构进行

了深入的沟通，拟召开董事会，重新确定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对本次交易的

价格、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方式等进行调整。 

经过各方深入的讨论、论证沟通，广东榕泰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的调整，终止调整的原因主要是：1、公司看好 IDC、云计算行业未来的发展空

间，借这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机会，进入国内 IDC、云计算行业，能有效提升上市

公司的盈利能力，为上市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2、交易对方、配套资金认购方

通过与上市公司的交流，坚定了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决定按 2015 年 8

月 28日公司公告的重组方案向前推进；3、方案调整将影响公司业务多元化转型

的进程，为抓住机会，尽快实现公司战略转型的经营目标，公司拟按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向前推进。 



为保证本次重组方案的顺利实施，加快公司转型升级的步伐，公司决定终止

本次重组方案的调整计划，继续按照 2015年 8月 28日公司公告的重组方案推进。

同时，公司与交易对方、配套资金认购方签署了按 2015年 8月 28日公司公告的

重组方案继续向前推进的承诺函。公司股票将于 2015年 11月 10日复牌。 

二、本次停牌及终止本次重组方案的调整计划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长城证券作为广东榕泰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参与了拟调整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讨论、论证及本次调整方案的制订。上市公司自接到交易

对方、配套资金认购方的调整计划后，为避免股价异动，根据相关规定申请了公

司停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停牌期间，公司与标的资产股东、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对象、各中介机构进行

了深入的沟通，各方经沟通后达成一致意见，为按计划实现公司业务多元化转型

目标，更好更快实现公司战略转型目标，公司拟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向前推

进。 

经过深入的讨论、论证，广东榕泰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

继续按 2015年 8月 28 日公司公告的重组方案向前推进。上市公司与各方就终止

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达成一致后，拟公告公司终止调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的情况暨股票复牌。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自接到交易对方、配套资金认购方的调整计

划后，为避免股价异动，根据相关规定申请了公司停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广东榕泰终止调整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原因符合本独立财务顾问从广东榕泰及交易对方、配套资

金认购方了解到的客观事实。上市公司与各方就终止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达成一致后，及时准备公告相关情况暨股票复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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